水文巡测基地生产用房维修及庭院改造项目
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1、建设地点：水文巡测基地生产用房维修及庭院改造项目。

2、范围：基层单位生产用房及仓库维修、围墙改造，庭院及附属设施改造、安装工程等。

工期要求见招标文件。

二、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委托方提供的设计图纸，已经批复的本工程概算文件等；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584-2013）、（GB50858-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2014年《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版《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2007版《江苏省仿古建筑与园林工程计价定额》、2009版《江苏省房屋修缮工程计价表》《江苏省抗震加固工程计价表》；

4、锡建价〔2014〕5号关于转发 “省住建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的通知；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5、锡建建市〔2016〕3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的通知；苏建价〔2016〕154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

6、锡建建市〔2017〕1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执行《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的通知”的通知；苏建价〔2016〕740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贯彻执行《建筑安装工程工期定额》的通知；

7、锡建建市〔2018〕14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建筑市场的通知； 

8、锡建建市〔2018〕17号关于贯彻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通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018〕24号关于调整建设工程按质论价等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9、锡建建市〔2019〕7号关于转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

10、锡建建市〔2019〕8号关于明确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税计价问题的通知；

11、锡建建市〔2019〕15号关于增列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的通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019〕19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

12、省住房城乡建设厅〔2020〕11号关于实施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动态计价管理的公告；

13、锡建建市〔2021〕19号关于执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智慧工地费用计取办法的通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智慧工地费用计取方法的公告〔2021〕16号； 

14、苏建函质安〔2023〕145号关于不再计列建设工程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费用的通知；

15、其他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法律法规、办法、规定等。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1、本清单所列工程数量作为投标的共同基础，投标单位在投标时不能做任何改动，但不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的依据；

2、施工用水电费由投标单位自主报价，中标人自行装表支付水电费； 
3、各投标单位的最终报价必须包括完成本工程施工的所有费用在内； 
4、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 中标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具体按锡建价〔2014〕5 号文规定执行）； 

5、所有窗和门单价中的五金包括但不限于：锁、锁链、操作齿轮、闭门器、附框、门止和窗撑条，窗底限位器，合叶，把手及双扇门的顺序器

6、施工中涉及的方案和其他相关的设计费、专家评审费等相关费用由施工单位负责交费。包括在投标报价费用中，结算不再增加；
7、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如清单未列项、清单工程量误差、描述不清等，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否则视为投标人认可该工程量清单已包括了招标范围的全部内容，中标后不再调整；
8、具体组价时应依据本工程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相关规范、图集、技术标准等编制；
9、本工程相应工程量计算规范“工作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10、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封堵等相关费用已包含在各分部分项综合单价中，投标人应在投标时自行考虑。
11、投标人需踏勘现场，施工人员及管理人员住宿办公场所的布置需综合考虑现场搭建或在周边租赁，不再额外增加费用。
12、所有装饰面石材、墙地砖投标单位报价时均应考虑磨边、防污、成品保护、打磨、防腐、镜面处理、石材的酸性打蜡嵌缝等相关工序，在竣工结算审计时不得因为在投标时未报价而要求调整。

13、所有钢骨架采用镀锌处理，应满足消防规范及施工工艺要求。

14、投标单位需考虑石膏板吊顶清单中叠级、凹凸面处增加石膏板、阻燃板配置；

15、本工程未设置品牌的装饰材料施工前需经招标人确认；

16、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图纸设计关于颜色的要求及相同材质材料存在使用不同色块的要求，施工阶段由设计师、招标人、业主等相关人员确定，一切由颜色变更等原因增加的造价，投标单位应考虑在投标总价内，结算时不调整；

17、本工程完工后需进行室内空气净化治理服务；

18、投标人对工程量清单有任何疑问，如清单未列项、清单工程量误差、描述不清等，应于招标文件规定的疑问提交截止日前提出，否则视为投标人认可该工程量清单已包括了招标范围的全部内容，中标后不再调整

19、具体组价时应依据本工程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相关规范、图集、技术标准等编制；
20、本工程相应工程量计算规范“工作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21、投标单位需综合考虑完工一次保洁的费用，结算不再另外调整。
22、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 中标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四、本工程无暂列金

附表一：招标人推荐的品牌（或厂家）表
	序号
	材料名称
	推荐品牌
	备注

	1
	乳胶漆、涂料、真石漆
	立邦  三棵树  紫荆花
	优质

	2
	铝型材
	凤铝  坚美  南山
	优质

	3
	轻钢龙骨
	龙牌、北新，可耐福
	优质

	4
	玻璃
	南玻 皮玻  信义
	优质

	7
	电线、电缆
	江南、远东、宝胜
	优质


